附件2
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
1、 本人自愿报名参加北京市U系列青少年国际象棋队补充选拔赛（以下简称“比赛”）并签署本告知书。
2、 本人已全面了解并同意遵守组委会所制订的各项竞赛规程、规则、要求及采取的安全措施。
3、 本人承诺已经自行购买所有必要的意外伤害保险（保险保障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突发疾病，交通意外，第三者伤害等在参赛期间可能发生的一切人身及财产损失）。如因未购买相关保险而无法获得赔付时，全部责任由本人自行承担，与组委会无关。
4、 本人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确认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具备参赛条件，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参赛选手本人未满十八周岁，监护人经审慎评估，确认被监护人身体状况符合参赛条件，并自愿承担相应的风险和责任。
5、 本人或/及本人的监护人充分了解本次比赛可能出现的风险，且已做好必要的防范措施，并自愿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意外风险，以对自己安全负责的态度参赛。本人或/及本人的监护人同意组委会无需对非因组委会原因在比赛过程发生的任何损害、风险承担责任。
6、 本人授权组委会无偿使用本人的肖像、姓名、声音和其他个人资料用于比赛的组织、宣传和推广等。
7、 本人（参赛选手本人未满十八周岁）承诺由法定或指定监护人陪同参赛，指定监护人应获得本人法定监护人的书面同意。
8、 本人承诺以自己的名义参赛，同意向组委会提供有效的身份证件和资料用于核实本人的身份，决不冒名顶替，否则自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9、 本人及本人监护人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上内容，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0、 本人在此承诺所提交的报名信息均真实、准确、完整。如与实际情况不符，本人承担因此导致的一切不利后果。

运动员签名：             
运动员监护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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